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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
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高质量发展

踔厉奋发 积极作为

广东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
文/唐培峰

保障性住房是重大的民生工
程、 民心工程。 习近平总书记在
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， 加
快建立多主体供给 、 多渠道保
障、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。

广东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
央、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 全力推
进住房保障工作， 取得了明显成
效， 极大地改善了群众的住房困
难问题， 特别是在发展保障性租
赁住房方面， 踔厉奋发， 积极作
为， 扎实推进， 采取各种措施和
办法 ， 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
设 ， 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
给， 让更多城镇住房困难群体 ，
特别是新市民、 青年人圆了住有
所居的 “安居梦”。 据统计 ， 截
至 2022 年 10 月， 广东全省累计
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共 55.8
万套 （间）， 其中，2022 年新筹建
保障性租赁住房 28 万套（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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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安居百泉阁项目

文/唐培峰

广州凤和村政策性租赁住房项目

试点引路 政策引领
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广东作为改革前沿地带， 在 2019 年
已经开始进行保障性租赁住房试 点 。
2019 年 12 月 25 日 ， 住房城乡建设部
印发 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完善
住房保障体系工作试点方案的函 》， 将
广州市 、 深圳市纳入国家保障性租赁
住房 （原政策性租赁住房 ） 试点城市 。
广东为国家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
提供了试验田 、 播种地 ， 奉献了广东
智慧和广东方案 。 2021 年 ， 广东在总
结广州 、 深圳两个国家保障性租赁住
房试点城市经验的基础上 ， 制定出台
了 《广东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
工作方案 》， 明确珠海 、 佛山 、 东莞三
市作为省内试点 ，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
房 。 《广东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试
点工作方案 》 是全国最早出台的关于
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方案之

一 ， 为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提供
了可供学习借鉴的标杆和样本。

统筹谋划 高位推进

广东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工
作。 2021 年 11 月 2 日， 在国务院办公厅
印发 《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
意见》 后不到半年的时间， 广东省就在
全国率先出台了 《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
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》 （粤府办 〔2021〕
39 号 ）。 对全省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
房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， 提出加快完善
以公租房、 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
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， 促进解决
新市民、 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， 并明确
广州、 深圳、 珠海、 汕头、 佛山、 惠州、
东莞、 中山、 江门和湛江等 10 个城市作
为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重点城市。 为
推动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， 广东建
立了省市两级联席会议制度。 省联席会
议由分管副省长担任总召集人， 省住房
城乡建设厅、 发展改革委、 财政厅、 自
然资源厅等 16 个部门单位参与， 系统谋
划推动全省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 。
10 个重点城市及韶关、 茂名、 肇庆、 揭
阳、 云浮等 5 市均成立市保障性租赁住
房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， 统筹推进保障
性租赁住房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， 协
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认真贯彻落实省
委 、 省政府 “1+1+9” 工作部署和工作
安排， 统筹谋划， 多措并举 ,组织协调相
关地市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， 指导
各市开展保障性租赁住房需求摸底调查，
根据调查结果结合租赁住房供给现状 、
每年常住人口新增情况等， 综合测算保
障性租赁住房需求规模。 在此基础上 ,印
发 《广东省保障性租赁住房 “十四五 ”
及三年 (2021-2023 年) 专项行动目标任
务》， 明确 “十四五” 期间， 全省计划筹
集 建 设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129.7 万 套
（间）， 数量居全国首位。

落实政策 共同参与

广东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最大的动
力来自政策的支持和市场各方的积极
参与 。 落实相关支持政策 ， 鼓励市场
多方主体积极参与 ， 是广东发展保障
性租赁住房的一大亮点 ， 也是一大成
功经验。

为落实相关支持政策， 省住房城乡
建设厅积极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协调。 在
金融支持方面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
广东银保监局于 2022 年 6 月联合转发
《中国银保监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
银行保险机构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
的指导意见》， 积极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支
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。 组织国开行广
东省分行、 农发行广东省分行、 建设银
行广东省分行等金融机构参加全省保障
性租赁住房工作会议 ,建立省级、 地市级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对接
机制 。 目前 ， 已有广州 、 深圳 、 珠海 、
汕头 、 佛山 、 惠州 、 东莞 、 中山市等 8
市与金融机构建立联动对接机制。 在落
实税收支持方面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
合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印发 《关
于做好住房租赁相关信息传递工作的通
知》 ,明确享受税收优惠项目相关信息传
递数据标准,建立省级、 地市级住房和城
乡建设部门与税务部门的涉税信息共享
机制 。 目前广州 、 深圳 、 珠海 、 汕头 、
佛山、 惠州、 东莞、 中山市等 8 市已经
与税务部门建立联动对接机制。 在资金
支持方面， 从 2021 年起， 广东省每年安
排 2 亿元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发展保障性
租赁住房,重点支持新建、 新改造保障性
租赁住房,引导形成新增供应。 同时积极
争取国家专项资金支持， 助力保障性租
赁住房建设。

督促引导 双向发力

广东在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进程中，
一方面推动落实监测评价机制， 完善项
目认定流程， 加强指导； 一方面不断强
化督查激励机制， 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
法， 树立示范。 监测评价与督查激励两
套机制结合， 双向发力， 推动保障性租
赁住房发展。

2022 年 1 月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
合省发展改革委、 财政厅、 自然资源厅、
统计局、 税务局印发 《关于做好 2021 年
度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情况监测评价工
作的通知》， 对广州、 深圳、 佛山、 东莞
等 4 个住房城乡建设部明确的重点城市
开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监测评价工作做出
动员部署和安排， 围绕城市确定发展目
标、 落实支持政策、 建立工作机制、 严
格监督管理、 取得工作成效等方面实施
评价， 并强化监测评价结果运用， 引导
各地规范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
同时， 广东还积极实施督查激励机
制。 2022 年， 按照 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
办公厅关于请报送 2021 年度城镇老旧小
区改造、 棚户区改造和发展保障性租赁
住房工作拟激励支持对象名单的通知 》
（建办保电 〔2022〕 12 号） 的要求， 省住
房城乡建设厅提前部署并动员各地积极
申报 2021 年国务院督查激励。 经省政府
审定通过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省发
改委 、 财政厅报送深圳参加全国评选 。
在经历了一系列严格细致的核查之后 ,深
圳市脱颖而出， 成功被列为 10 个被激励
支持的城市之一 ， 并于 2022 年 4 月 22
日获得中央激励资金 2000 万元， 这是国
务院第一次将保障性租赁住房纳入督查
激励工作内容中， 也是我省 2022 年获得
的国务院 14 个激励项目之一。

新目标 新任务 新举措

党的二十大报告，对住房保障工作提
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，为住房保障工作
指明了发展方向。下一步如何深入贯彻落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 推动住房保障工作 ,
促进保障性租赁住房高质量发展，广东已
经有了清晰的思路和具体的举措。

首先， 进一步健全完善保障性租赁
住房配套政策措施。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将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并出台 《关于鼓励
和支持省属企事业单位利用存量土地和
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》， 同时
会同自然资源、 税务和银行保险等省级
有关部门研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， 推动
国家优惠政策落细落实。 其次， 有效扩
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， 督促各地夯实
主体责任。 第三， 积极发挥示范激励作
用， 加快建立我省保障性租赁住房行业
监督指导机制。 第四， 进一步完善省级
保障性租赁住房监测评价机制 。 另外 ，
进一步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， 积极开
展公共租赁住房提质工程， 不断提升公
共租赁住房管理服务水平。

一项项重要举措 ,是广东深入贯彻落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行动 ,也是广
东积极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目标
和方向。 广东将以更加豪迈的姿态， 更
加勇毅的奋斗精神， 扎实推进保障性租
赁住房建设。


